[bookmark: _GoBack]关于对《丹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进行补充说明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练湖度假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各直属单位：
我市于2015年初出台了《丹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丹政规发〔2015〕3号）。通过一年来的实施，发现存在同一单位和个人以相同的项目分别申报并获得各级、各类科技进步奖，我市科技奖励资金除要给予本级奖励外，还要分别给予不同级别的配套奖励的现象。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科技财政奖励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体现更加合理的奖励政策导向，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文件中第十六条说明如下：
原第十六条为：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单位和个人，按上级奖励金额的1:5进行再次奖励；对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单位和个人，按上级奖励金额的1:2进行再次奖励；对获得镇江市级科学技术奖励的单位和个人，按上级奖励金额的1:1进行再次奖励。
现对第十六条补充以下说明：对同一单位和个人以相同项目或成果获得的镇江市级以上的各类科技进步奖，在剔除本级获得奖项已奖励金额后，按最高配套奖励金额进行配套奖励，避免一个项目重复配套奖励。
该补充说明是丹政规发〔2015〕3号文《丹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补充，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丹阳市人民政府
2016年6月12日

